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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刑事訴訟法》
一、司法警察甲無任何令狀，竟不顧屋主乙的反對，侵入屋內將乙的哥哥丙強行帶走，請問甲之上

述行為在何種情況下仍屬合法？（25分） 

試題評析
本題係以開放性的問法在測驗考生對於搜索、拘提及逮捕之掌握程度，屬於相當基本的考題，只

要寫的完整，自然可獲得高分。

考點命中 《高點‧高上刑事訴訟法講義》第二回，錢律師編撰，頁105-112。 

答： 
(一)依題目所示，司法警察甲侵入屋內強行將屋主的哥哥丙帶走，其中涉及二個部分的行為，第一係侵入屋內

之行為，第二為強行帶走丙之行為，此二行為於何種情況仍屬合法，分述如後。

(二)侵入屋內之行為

1.侵入屋內之行為，乃干預人民居住安寧自由之行為，屬於刑事訴訟法（下稱本法）之「搜索」。

2.本題中，甲無任何令狀，故非有令狀搜索，且屋主乙是反對的，甲之行為亦非本法第131條之1之同意搜

索，又甲並非於執行拘提、逮捕及羈押後之附帶搜索。

3.從而，本題甲之侵入屋內行為依本法第 131 條第 1 項之規定方屬合法，本法第 131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有左

列情形之一者，檢察官、檢察事務官、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，雖無搜索票，得逕行搜索住宅或其他處

所：一、因逮捕被告、犯罪嫌疑人或執行拘提、羈押，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確實在內者。二、

因追躡現行犯或逮捕脫逃人，有事實足認現行犯或脫逃人確實在內者。三、有明顯事實足信為有人在內

犯罪而情形急迫者。」

(三)強行帶走丙之行為

1.強行帶走丙之行為，乃短時間干預人身自由之行為，屬於本法之「拘提」或「逮捕」。

2.本題中，甲無任何令狀，故非本法第75條之一般拘提或第76條之逕行拘提。

3.從而，本題中甲強行帶走丙之行為，若依本法第87條第1項通緝犯逮捕、第88條第1項現行犯逮捕或第88條

之1緊急拘提之規定為之，仍屬合法，分述如下：

(1)本法第 87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通緝經通知或公告後，檢察官、司法警察官得拘提被告或逕行逮捕之。」

(2)本法第 88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現行犯，不問何人得逕行逮捕之。」

(3)本法第 88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：「檢察官、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偵查犯罪，有左列情形之一而情況急

迫者，得逕行拘提之：一、因現行犯之供述，且有事實足認為共犯嫌疑重大者。二、在執行或在押中

之脫逃者。三、有事實足認為犯罪嫌疑重大，經被盤查而逃逸者。但所犯顯係最重本刑為一年以下有

期徒刑、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者，不在此限。四、所犯為死刑、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

徒刑之罪，嫌疑重大，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。」

二、甲、乙二人涉嫌竊盜，經警察合法逮捕到場詢問。警察詢問甲時，甲自白犯罪，但警察事先疏

未踐行告知得選任辯護人及得保持緘默之義務。警察詢問乙時，雖告知其得選任辯護人，經乙

表示選任辯護人之意思，並要求等待辯護人到場再行詢問，但等待約2小時辯護人仍未到場，警

察即開始詢問，乙也表示同意，請問警察詢問甲、乙所得之供述是否合法？請附理由說明之。

（25分） 

試題評析
本題涉及之爭點係被告訊問中最基本的二個課題「告知義務」及「法定障礙事由期間禁止訊問」

之規定，相信只要有準備的同學，應該是很容易作答。

考點命中 《高點‧高上刑事訴訟法講義》第二回，錢律師編撰，頁48-61。 

答： 
茲就警察詢問甲、乙所得供述之合法性分別說明如下： 

(一)甲之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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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刑事訴訟法第 95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訊問被告應先告知下列事項：一、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。罪名經

告知後，認為應變更者，應再告知。二、得保持緘默，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。三、得選任辯護

人。如為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原住民或其他依法令得請求法律扶助者，得請求之。四、得請求調查

有利之證據。」 

2.本題中，警察疏未踐行得選任辯護人及得保持緘默之告知義務，業已違反上揭刑事訴訟法第 95 條第 1 項

規定，且甲係經警察合法逮捕，故甲之自白依刑事訴訟法第 158 條之 2 第 2 項之規定，原則上不得作為

證據，但經證明其違背非出於惡意，且該自白或陳述係出於自由意志者，不在此限。 

(二)乙之部分 

1.刑事訴訟法第 93 條之 1 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：「第 91 條及前條第 2 項所定之二十四小時，有下列情形之

一者，其經過之時間不予計入。但不得有不必要之遲延：五、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表示選任辯護人之意

思，而等候辯護人到場致未予訊問者。但等候時間不得逾四小時。其等候第 31 條第 5 項律師到場致未予

訊問或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，因等候第 35 條第 3 項經通知陪同在場之人到場致

未予訊問者，亦同。」、「前項各款情形之經過時間內不得訊問。」 

2.本題中，乙已表示選任辯護人之意思，且等候時間未逾四小時，此段時間依上述刑事訴訟法第 93 條之 1

第 2 項規定理應不得訊問，故警察之詢問業已違反此規定，故乙之供述依刑事訴訟法第 158 條之 2 第 1

項之規定，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，但乙對詢問有表示同意，若經證明警察違背非出於惡意，則可認為乙

之陳述係出於自由意志者，而有證據能力。 

 

三、某甲與某乙因故爭吵，不料甲竟失手將乙打成重傷，生命垂危，正好被某丙看見，丙打電話報

警，警察丁到達現場，乙撐到最後一口氣，告訴丁：「是甲打我的」之後就死亡。案經檢察官

起訴甲傷害致死，在審判中，傳喚丁到庭具結陳述：「乙在死亡前告訴我是甲打乙的」，並傳

喚丙到庭陳述：「我看到甲打傷乙」，但丙依法應具結而法官未令其具結。請問：丁、丙在法

庭所為之陳述，及乙向丁所為之陳述各有無證據能力？請附理由說明之。（25分） 

試題評析 
本題所涉乃刑訴中最重要的考點之一「傳聞法則」及未經具結之證詞之證據能力問題，屬於考試

準備時絕對不可或缺的一環，因此，對於考生而言，應該可以輕鬆解題。 

考點命中 《高點‧高上刑事訴訟法講義》第三回，錢律師編著，頁59-72。 

 

答： 
茲就丁、丙在法庭中之陳述及乙向丁所為陳述之證據能力分別說明如下： 

(一)丁在法庭中之陳述有證據能力 

1.按「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到庭所為之陳述，如非其本人所親自聞見或經歷之事實，而係轉述其他被告

以外之人親自聞見或經歷之供述為其內容，具結所為之陳述，乃屬傳聞供述，其證據能力之有無，現行

刑事訴訟法就此並未規定（參見日本刑事訴訟法第324條第2項）。此傳聞供述，能否成為傳聞之例外，

賦予其證據能力，宜解為應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之規定，以原供述之其他被告以外之人，已

供述不能或傳喚不能或不為供述為前提，並以其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，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

者，始得為證據。」最高法院著有96年度台上字第4064號判決可供參考。 

2.本題中，丁在法庭中之陳述，非其本人所親自聞見或經歷之事實，而係轉述其他被告以外之人乙親自聞

見或經歷之供述為其內容，具結所為之陳述，乃屬傳聞供述，依上揭判決意旨，應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

第159條之3之規定。而原供述之其他被告以外之人乙已經死亡，亦即已供述不能，其供述時，具有可信

之特別情況，且其供述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，故丁在法庭中之陳述有證據能力。 

(二)丙在法庭中之陳述無證據能力 

1.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3之規定，證人、鑑定人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，其證言或鑑定意見，不得作為證

據。 

2.本題中，丙於審判中作證時，自應依法具結，但法官竟未令其具結，故丙在法庭中之陳述依上揭刑事訴

訟法第158條之3之規定無證據能力。 

(三)乙向丁所為陳述，有證據能力 

1.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規定：「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其於檢察事務官、司法警察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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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，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，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，得為

證據：一 、死亡 者。」  

2 .本 題 中 ， 被告以外之人乙於審判中已死 亡 ， 其 在 司法警察丁調查中所為之陳述，具有可信之特別情

況，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，依上揭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規定有證據能力。 

 

四、某甲趁某乙出國期間，竊得乙所有之珠寶一批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，並聲請沒收甲所竊得之珠

寶。乙回國獲悉後，以該批珠寶為其失竊之物品，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之規定聲請參與沒

收程序，法院應如何處理？請附理由說明之。（25分） 

試題評析 
本題涉及乃最新熱門考點「沒收特別程序」，相信考生對此應該都有特別準備，因此，只要將相

關法條正確引用，本題即可獲得不錯的分數。 

考點命中 《高點‧高上刑事訴訟法沒收特別程序講座講義》，錢律師編撰。 

 

答： 
茲就法院應為之處理分述如下： 

(一)依刑事訴訟法第 455 條之 14 規定，法院對於參與沒收程序之聲請，於裁定前應通知聲請人、本案當事人、

代理人、辯護人或輔佐人，予其陳述意見之機會。 

(二)依刑事訴訟法第 455 條之 16 第 1 及 2 項規定，法院認為聲請參與沒收程序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法律上不應

准許或無理由者，應以裁定駁回之。但其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可補正者，應定期間先命補正。法院認為聲請

參與沒收程序有理由者，應為准許之裁定。 

(三)依刑事訴訟法第 455 條之 17 規定，法院所為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之裁定，應記載訴訟進行程度、參與之理

由及得不待其到庭陳述逕行諭知沒收之旨。 

(四)依刑事訴訟法第 455 條之 20 規定，法院應將審判期日通知參與人並送達關於沒收其財產事項之文書。 

(五)又於審判期日，法院應依下述程序進行： 

1.依刑事訴訟法第 455 條之 22 規定，「審判長應於審判期日向到場之參與人告知下列事項：一、構成沒收

理由之事實要旨。二、訴訟進行程度。三、得委任代理人到場。四、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。五、除本

編另有規定外，就沒收其財產之事項，準用被告訴訟上權利之規定。」 

2.依刑事訴訟法第 455 條之 23 規定，參與沒收程序之證據調查，不適用第 166 條第 2 項至第 6 項、第 166

條之 1 至第 166 條之 6 之規定。 

3.依刑事訴訟法第 455 條之 24 規定，「參與人就沒收其財產事項之辯論，應於第 289 條程序完畢後，依同

一次序行之。參與人經合法傳喚或通知而不到庭者，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；其未受許可而退庭或拒絕

陳述者，亦同。」 

(六)依刑事訴訟法第 455 條之 26 規定，「參與人財產經認定應沒收者，應對參與人諭知沒收該財產之判決；認

不應沒收者，應諭知不予沒收之判決。前項判決，應記載其裁判之主文、構成沒收之事實與理由。理由內

應分別情形記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應否沒收之理由、對於參與人有利證據不採納之理由及應適

用之法律。第一項沒收應與本案同時判決。但有必要時，得分別為之。」 

 

 

 

 

 

 
 


